
绥滨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进一步做好绥滨县声环境保护工作，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要求，以《绥滨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为基础，结合绥滨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适用范围及时限
1.本区划适用于绥滨县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声环境管理。
2.本区划适用时段：昼间6:00～22:00，夜间22:00～次日6:00。
二、法律法规及有关标准
（一）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二）相关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17〕1709号）。
三、执行标准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的规定，各类声环境功能区执行的环境噪声等效声级标准限值如下：
表1  环境噪声限值
单位：dB(A)

	时 段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0类
	50
	40

	1类
	55
	45

	2类
	60
	50

	3类
	65
	55

	4类
	4a类
	70
	55

	
	4b类
	70
	60


四、有效时限

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中区划的基本原则中“5.5根据城市规模和用地变化情况，噪声区划可适时调整，原则上不超过5年调整一次。”本次区划适用时限从本次区划实施之日起至下次修订前。
五、声环境功能区的定义及划分
（一）声环境功能区的定义

0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1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2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3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4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4a类和4b类两种类型。4a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4b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二）声环境功能区的划分

1.本次《绥滨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暂不划定0类声环境功能区，本次《绥滨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生效至下次修订前设置的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按《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要求执行。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1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为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保持安静的区域；

（2）Ⅰ类用地占地率大于70%（含70%）的混合用地区域。

3.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2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区域，其用地性质为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的区域；

（2）划定的0、1、3类声环境功能区以外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域。

4.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3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区域，其用地性质为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的区域；

（2）Ⅱ类用地占地率大于70%（含70%）的混合用地区域。

5.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1）4a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道路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分为4a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的确定方法如下：

表2  交通干线相邻区域4a类功能区距离
	交通干线类型
	划分距离
	相邻功能区类别

	将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地面段）、内河航道
	50m
	1类区

	
	35m
	2类区

	
	20m
	3类区


（2）4b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铁路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分为4b类声环境功能区。绥滨县中心城区无铁路，因此，不涉及4b类声环境功能区。

（3）交通干线边界线确定为城市交通干线中各级市政道路与人行道的交界线，无人行道的高架道路地面投影边界，各级公路的边界线。
（4）若临街建筑以低于三层楼房建筑（含开阔地）为主，线路边界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为4a类声环境功能区。
（5）若划分距离内临街建筑以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的建筑为主，第一排建筑面向线路一侧至线路边界线的区域及该建筑两侧一定纵深距离（见表2）范围内受交通噪声直达声影响的区域为4a类声环境功能区。
（6）对于第二排及以后的建筑，若其高于前排建筑或虽低于前排建筑但因楼座错落设置使部分楼体探出前排遮挡并受到线路交通噪声直达声影响，则高出及探出部分的楼层面向线路一侧范围为4a类区。其余部分未受到交通噪声直达声影响的区域执行其相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7）交通干线未实施前均应按照当前功能区划相应标准管理，规划实施后自动调整为4类区。
6.工业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位于工业区规划范围，总体上划定为3类区的，在下列情况下执行2类区标准：
（1）规划为工业用地，但尚未开发建设，且仍有敏感目标的区域；
（2）现状为学校、医院、住宅、机关、公园、宾馆、会所等声敏感区域；
（3）以商业办公、软件研发等为主的非生产区域（除工业生产外）。
7.本次功能区划分工作中不涉及乡镇、村庄等区域。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的相关规定，乡村区域一般不划分声环境功能区。根据环境管理需要，县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按以下要求确定乡村区域适用的声环境质量要求：
（1）位于乡村的康复疗养区执行0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2）村庄原则上执行1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工业活动较多的村庄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指执行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以外的地区）可局部或全部执行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3）集镇执行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4）独立于村庄、集镇之外的工业、仓储、物流企业集中区域或乡村地区的工业集聚区，根据实际用地性质执行3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5）位于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参照4类区划分）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8.其他各声环境功能区内的建设工地噪声执行相应《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25）。
六、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绥滨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情况统计如表3所示。
绥滨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总面积9.54km2。其中：1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2.60km2，占划分面积的27.25%；2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为1.58km2，占划分面积的16.57%；3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为2.66km2，占划分面积的27.88%。
4类声环境功能区包括交通干线及特定路段两侧一定范围内区域以及具有一定规模的交通服务区域。交通干线15条为4a类交通干线（主干路7条，次干路8条）。对于未建成及未达到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相关标准的道路，本次区划暂不划为4类标准适用区域，待道路建成后再划入4类功能区。具体情况见附件1。

表3  绥滨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

	类别
	功能
	片区（交通干线）名称
	片区面积（km2）
	片区总面积（km2）
	占区划总面积比例（%）

	1类
	居住、文教、机关为主区域
	中部生活居住区（除振兴大街－奋斗路－长青街－通达路－通江路－繁荣街－奋斗路－松滨大街－滨北路合围区域）
	1.90
	2.60
	27.25

	
	
	西部生活居住区
	0.70
	
	

	2类
	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
	北部混合区
	0.96
	1.58
	16.57

	
	
	中部混合区
	0.50
	
	

	
	
	西部混合区
	0.12
	
	

	3类
	工业生产、仓储物流
	东部工业区
	2.58
	2.66
	27.88

	
	
	东北部物流仓储区
	0.08
	
	

	4类
	道路交通干线两侧区域及交通场站
	4a类：松滨大街、红星大街、通达路、振荣大街、东环路、滨北路、西环路、振兴大街、田丰街、渡口路、东辉路、通江路、向阳路、奋斗路、近河路
	2.70
	2.70
	28.30

	合计
	9.54
	100


以上1类至3类及4a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范围详见《绥滨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图》。
七、监督与管理
（一）县政府对本辖区内声环境质量负责。
（二）县生态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对本区域内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三）县规划部门在制定规划时，应当确定保护和改善声环境的目标和任务；在确定建设布局时，应提出相应的规划设计要求。禁止在1类区、严格限制在2类区建设产生噪声污染的工业项目。
（四）各行政管理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负责县域噪声工作整治，对室外的扰民社会生活噪声及建筑施工噪声的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五）公安行政管理部门对文化娱乐场所噪声、室内扰民社会生活噪声、道路交通运输噪声的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六）建筑施工、新建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工业企业生产的边界噪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相关职能部门应对其实施监督管理。
（七）根据绥滨县城市规模和用地变化情况，原划定结果可由县人民政府适时进行调整，进一步提高绥滨县中心城区的声环境质量水平。
八、执行时间
本次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绥滨县中心城区城市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2.绥滨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

附件1
绥滨县中心城区城市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编号
	道路名称
	道路类型

	1
	松滨大街
	城市主干路

	2
	红星大街
	城市主干路

	3
	通达路
	城市主干路

	4
	振荣大街
	城市主干路

	5
	东环路
	城市主干路

	6
	滨北路
	城市主干路

	7
	西环路
	城市主干路

	8
	振兴大街
	城市次干路

	9
	田丰街
	城市次干路

	10
	渡口路
	城市次干路

	11
	东辉路
	城市次干路

	12
	通江路
	城市次干路

	13
	向阳路
	城市次干路

	14
	奋斗路
	城市次干路

	15
	近河路
	城市次干路


附件2
绥滨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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